
《辽宁省推进“最多跑一次”规定》解读

《辽宁省推进“最多跑一次”规定》

将于 2019 年 9月 1日起施行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力度，

着力打造“宽进、快办、严管、便民、公开”

的审批服务模式，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

平。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优化办事

创业和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出台的目的



“最多跑一次”的含义及范围

“最多跑一次”，是指行政机关和依

法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

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和国

家规定的其他政务服务时，以及公用企业

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等“一件事”事

项时，申请人从提出申请到收到办理结果

全程只需一次上门或者零上门。

“一件事”

是指一个办事事项或者

可以一次性提交申请材

料的相关联的多个

办事事项。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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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分工

各级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推进

“最多跑一次”的协调、指导、监督工作。

其他行政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

“最多跑一次”相关工作。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社区）

做好综合便民服务工作。

市、县政府应当将“最多跑一次”作为

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并纳入目标绩效考

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工作

协调机制，强化保障和责任落实。



事项清单管理

省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

编制全省统一标准的、适用“最多跑一

次”的一件事及其办事事项清单。市、

县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对“最多跑一次

清单”予以补充。

“最多跑一次清单”按照规范化、标准

化要求编制每件事及其事项的办事指

南。办事指南包含政务服务事项的名称、

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事流程、办事

依据、办事时限、容缺受理范围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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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行政机关应当对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

制。科学编制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工作规

程，制作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

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建立申请人诚信档案

和虚假承诺黑名单制度。

未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实行清单

式管理。未列入证明事项清单的，不得

要求申请人提供。



完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应当整合分散的政务服务资

源和审批服务系统，构建全

省统一的一体化、标准化在

线政务服务网，加快通过数

据共享实现申请人办事“一

网通办”。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省政

务信息资源目录，将各部门

政务信息系统纳入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除国家另有规定

外，行政机关不得新建政务

服务业务专网；已经建成的，

应当分类接入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托省政

务服务网，建立统一的政务

服务身份认证系统。

省、市、县
政府

省发展改革
部门

省营商环境建
设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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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

市、县政府应当完善以本地区综合行政

服务机构为依托的“一站式”集中服务，

设立集中办事的综合服务窗口，统一办

理政务服务事项。

推行线上线下并行办理、一套材料、一

次性告知、容缺受理、办理进度查询、

邮寄服务等便利化措施。

推广使用电子证照、电子签名、电子印

章和电子档案。

明确电子证照、电子签名、电子印章、

电子档案的法律效力。

省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设全省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网移动端。



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

建立完善投诉、举报制度

建立问责机制

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

诉、举报制度，对收到的投诉、举报

应当及时受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书

面答复投诉者、举报者。

行政机关、综合行政服务机构、公用

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最

多跑一次”规定的，由有权机关或者

单位按照法定职权责令改正；情节严

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依

纪依规依法给予处分。


